
香港護士管理局

申請核實註冊證明書

〔註 :  請於填寫本表格前細閱申請須知。﹞ 

1. 個人資料：

姓名 ：

〔 英 文 ﹞ ﹝ 中 文 ， 如 適 用 ﹞

電郵 ： 電話 ：

2. 註冊詳情：

種類﹝ 請 在 合 適 方 格 內 填 上 ‘ √ ’ ﹞ 註冊號碼 註冊日期

註冊護士 ﹝普通 科﹞

註冊護士 ﹝精神 科﹞

註冊護士 ﹝弱智人士科﹞

註冊護士 ﹝病童科﹞

3. 所申請 / 所需填寫之文件：﹝ 請 在 合 適 方 格 內 填 上 ‘ √ ’ ﹞

核實註冊證明書

本地註冊前護 士訓練課 程認可證明書 ﹝ 請 提 供 須 管 理 局 認 可 的 資 料 詳 情 / 格 式

及有關本地註冊前護士訓練課程畢業證書副本﹞

海外註冊機構之表格﹝ 請附上兩份表格及本地註冊前護士訓練課程畢業證書副本

（如適用）﹞

其他：

﹝例如：通過直接發送至香港護士管理局之連結以填寫電子表格﹞

4. 本人現授權香港護士管理局將上述證明文件以以下方式寄交：

郵遞：

﹝ 請 提 供 完 整 地 址﹞

電郵：

網上平台：

﹝ 海 外 註 冊 機 構 之 名 稱﹞

簽名 ：

日期 ：

﹝只供內 部填寫 ﹞

付款詳情 已採取行動  

付 款種類： 390 核實證明書發出日期：

收據號碼： 

款項： $195 

日 期 ： 

註冊護士



 
 

香港護士管理局  

申請核實註冊證明書  

 

 

申請須知  

 

1) 如 欲申 請 核 實 註 冊 證 明 書 ， 請 填妥 申請 表格 並以 以下 方式 繳付 申請 費用 港幣

1 9 5 元正：  

 

 

(i) 郵寄支票到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 2 1 3  號胡忠大廈  1 7  樓衞生署管理局及

委員會辦公室轄下的中央註冊室。支票須加劃線並註明支付「香港特別

行政區政府」；或  

 

(ii) 前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 1 3 號胡忠大廈 1 7 樓衞生署會計部以現金繳

付。  

 

2) 會計部的辦公時間如下：  

  

星期一至五：早上 9 時至下午 1 時及下午 2 時至 5 時   

( 星期六、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)  

 

3) 請把已填妥的申請表格連同支票 / 收據親身遞交或以郵遞方式寄交 香港灣仔皇

后大道東  2 1 3  號胡忠大廈  1 7  樓衞生署管理局及委員會辦公室轄下的中央註冊

室。中央註冊室的辦公時間如下：   

 

星期一：早上 9 時至下午 1 時及下午 2 時至 6 時   

星期二至五：早上 9 時至下午 1 時及下午 2 時至 5 時  4 5 分  

( 星期六、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)  

 

4 )  如你有意就註冊護士名冊中多於一個部分申請核實註冊證明書，你須填寫註冊

詳情並就每份核實註冊證明書分別繳付訂明費用。  

 

5 )  如核實註冊證明書須寄交至多於一個機構 / 地址，你須就每個機構 / 地址遞交申

請表格及分別繳付訂明費用。  

 

6) 請注意，管理局不會安排速遞服務。證明文件將以香港郵政之掛號形式寄出。  

 

7 )  管理局將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有關申請結果。信件將以香港郵政之平郵形式寄出。  

 

8 )  如有查詢，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( 8 5 2 ) 2 9 6 1  8 6 5 4 ，或電郵至 c r o 2 @ d h . g o v . h k

與中央註冊室職員聯絡。  

 

 

 

2 0 2 0 年 1 1 月更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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